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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產事業為研究新產品，委託大專校院、研究機構辦理研究工作所

支出之費用為研究發展費用，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所

稱研究機構，依財政部七十五年八月十六日台財稅字第七五四九四六四

號函釋，係指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之財團法人所屬之研究機構而言，僅

就私法人而為說明，固欠周延。惟生產事業為研究新產品、改進生產管

理技術、改善製程、節約能源、防治污染之研究及產品市場調查所支出

之費用符合同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均屬研究發展費用，得用以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個人在生產事業研究發展單位兼職，

從事研究者，其費用得適用同條第一款規定；經政府核准登記有案之財

團法人所屬研究機構以外之研究機構，經受委託辦理研究工作者，其費

用如確屬必要，亦得適用同條第十款規定，申請專案認定獲致減免，未

影響生產事業租稅優惠之權益，是財政部該號函釋與上開辦法並未牴

觸，於憲法第十九條規定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亦無違背。至生產事業委

託研究之選擇自由因而受限及不在抵減範圍之研究機構可能遭受不利

影響，仍應隨時檢討改進。

釋字第四四二號解釋（86.12.12.）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

序，立法機關自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中華民國八十三

年七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選

舉訴訟採二審終結不得提起再審之訴，係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符

合選舉訴訟事件之特性，於憲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尚無侵害，且為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得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之審判。至於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制度及相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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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立法機關自得衡量訴訟性質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選舉、罷免為公

法上之權利，其爭議之處理，雖非可完全置私人權益於不顧；然其究係

重在公益之維護，而與保障私權之民事訴訟不盡相同；且公職人員任期

有一定之年限，選舉、罷免之訴訟倘審級過多，當難免於時間之拖延，

不僅將有任期屆滿而訴訟猶未終結之情形，更有使當選人不能安於職

位致影響公務推行之結果。是為謀法秩序之安定，選舉、罷免訴訟自

有速予審結之必要。茲訴訟法上之再審，乃屬非常程序，本質上係為救

濟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制度，與通常訴訟程序有別，亦

因其為非常程序，要不免與確定判決安定性之要求相違。因之，對於確

定判決應否設有再審此一程序，當不能一概而論，而應視各種權利之具

體內涵暨訴訟案件本身之性質予以決定，此則屬於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

範疇；倘其所為之限制合乎該權利維護之目的，並具備必要性者，即不

得謂其係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現行選舉、罷免訴訟既採當事人

進行主義，復採合議制之審判，其於第一審程序即已慎重進行，以達訴

訟之目的，縱使第一審偶有疏未注意之處，致影響當事人權益，亦可因

上訴而獲得維護，亦即其經兩次之辯論（一、二審），在健全之司法組

織與成員運作下，即應予以信賴，認事用法亦可期待其已臻於理想。因

此，基於目的性之要求暨選舉、罷免訴訟之特性，其予排除再審此一非

常程序，本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難認其有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之

規定。

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86.12.26.）

【解釋文】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任意

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

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授權

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限制役男出境係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重大限

制，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均未設規定，亦未明確授權以命令定之。行




